
記帳士、記帳及報稅代理人辦理防制洗錢與打擊資恐作業流程圖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風險評估報告應包含下
列項目： 
1.客戶 
2.國家或地區 
3.服務或交易 
4.支付管道 

高風險 
(辦法第 4 條第 2

項及第 3 項) 

非屬高風險

執行加強 
客戶審查 
(辦法第 7 條) 持續監控 

(業務關係存
續期間應更
新相關資訊) 
(辦法第4條及第

8 條) 

評估風險及確認客戶身分時點： 
1.與客戶建立業務關係或進行臨
時性交易 

2.發現客戶疑似涉及洗錢或資恐
交易 

3.對已取得之客戶身分資料真實

性有疑慮 

內部控制 

(辦法第 13 條) 
1.法令遵循人員 
2.訂定政策及程序 
3.備置風險評估報告 
4.訂定教育訓練計畫 

申報可疑交易 
(辦法第 10 條、第 11 條

及第 12 條) 

為客戶準備
或進行指定
之 5 項交易
型態 
(行政院 108.4.9 令) 

風險評估及
客戶審查 
1.時點 
(辦法第 4 條第 1 項) 

2.評估項目 
(辦法第 4 條第 2 項) 

紀錄保存 
(辦法第 9 條) 

應評估為高風險情形： 

1.資金直接來源、流向或客戶來自於高
風險國家或地區 

2.非面對面方式與客戶進行交易 

3.運用新科技辦理業務 
4.重要政治性職務之人與其家庭成員
及有密切關係之人 

評估項目： 

1.客戶背景 
2.交易型態 
3.資金直接來源或流

向 

簡化身分確認 
(辦法第 5 條第 3 項)


